
 

 

盈康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发《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证

监发[2001]102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

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盈康生命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盈康

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就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全资子公司出售长沙盈康医院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独立意见 

经审核，我们认为： 

1、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星玛康医疗科技（成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

玛康”）将其持有的长沙盈康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盈康”）100%股

权转让给公司控股股东青岛盈康医疗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康医投”）

的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要求，属于合理的交易行为，本次交

易有利于公司优化资产结构，改善财务状况，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和抗风险能力，有利于实现公司长期健康向上发展。 

2、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会议的

召集及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

决议合法有效； 

3、本次关联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值为参考依据，由双方协商确

定。本次交易价格的定价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公平、合理，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4、为避免未来如长沙盈康正式开业后可能新增的同业竞争，并实现盈康医

投的同业竞争解决承诺，盈康医投已就取得长沙盈康控股权后的孵化安排、潜

在同业竞争解决的后续事项出具了相关承诺，未来待长沙盈康项目成熟后，上



 

 

市公司仍然有优先选择权可以择机收购长沙盈康，完善上市公司医疗服务业务

布局并增厚经营业绩，实现公司稳健高速发展，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本次股权转让关联交易事项。 

二、关于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的独立意见 

经审核，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是基于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况下进行的，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开、协商一致的

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在

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表

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本次

债权转让关联交易事项。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盈康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

会第五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的签字页） 

 

独立董事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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